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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丢了这么多东西，失

主肯定很着急，咱们得尽

快找到他们。”近日，烟台

市交警支队女子中队的女

警在西南河、南通路小学

附近执勤时，捡到十余个

钱包，但因找不到失主的

身份信息，这些“迷路”的

钱包怎么回家，成了女警

们的心头事。

在女警们捡到的钱包

内有以下一些身份信息，

请及时与交警一大队取得

联系。

曹雪霖：某航空工程
学院出入证；

王欣：烟台市城镇居

民医疗保险证；

申东生、王贺梅、申锦
锦：南山旅游学生会员卡；

张伟：龙口市从业人

员健康培训合格证；

张树迪：芝罘区世学
路184号；

李洁：芝罘区四马路
56号；

姜玉娟：城北街3-2-

1。

认领地址：烟台市交

警一大队女子中队(文化

路13号)，电话：6297819。

(见习记者 孙淑玉

通讯员 赵亚林 于

辉)

本报12月14日讯(见习记

者 毛旭松) 近日有居民向
本报反映，在位于环山路上的

海景山庄附近，有人正在破坏

山体进行砌墙作业。据了解，

此处施工并没有经过规划局

审批，国土资源局称将进行现
场调查。

14日下午，记者来到位于

环山路的海景山庄，沿沥青路

向上走，道路靠山坡一侧已经

用石头砌起三米多高的围墙。

“砌墙已有半个多月了。

建围墙是为了防止山体滑坡，

但作业的时候也得考虑植被
现状。”附近居民张先生说。

据附近小区居民介绍，多

年前这里曾是一个完整的山

坡，后来经过建筑开发，山坡已

经被人为分成数层。山坡上原

来有一片面积不小的树林，而

现在所剩的树木已经不多了。

“山坡道路以下好像也规

划成别墅了。”小区居民讲，他

们不清楚谁负责此处的施工。

因为停工，记者无法采访到施

工部门负责人。

对于居民对该处施工破

坏山体的质疑，记者电话采访

了烟台市规划局芝罘分局，规

划建审科龙姓负责人表示，该

处施工并没有经过规划局的

相关审批。

“对于该处施工是否有破坏

山体的现象，需要经过我们现场

核实才能确定，我们将派相关人

员进行调查核实。”烟台市国土

资源局芝罘分局负责人说。

烟台“东方饺子王”哪儿去了
工商部门称：该店营业执照已被吊销

钱包难寻失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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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购金饰

未成年人抢了货
如数赔偿

检方不予批捕

山坡上为啥建起围墙？
规划局表示未经审批，国土局将现场调查

本报12月14日讯(记者 李园

园) 原位于芝罘区西南河路88号

的东方饺子王饭店去年12月份因

拆迁停业，当时该店下通知称今年

2月底新店就可以装修完毕重新开

张，但是至今却不见该店踪影。14

日记者从工商部门了解到，东方饺

子王的营业执照在去年年检时就

已被吊销。

14日，记者在网上看到，有很

多市民发帖寻找原来位于芝罘区

西南河路88号的东方饺子王。网

友在怀念这个饺子城的同时，也

纷纷表示手里还持有该店的贵宾
卡和优惠券，卡里还有几百块钱

没有消费。“我卡里还有100多块

钱呢，听说因为拆迁歇业了，另选

新址重新开张。但是都一年了也

没再见到这个店，他们的电话也

打不通了。”

上午11点左右，记者来到芝罘

区西南河路，原东方饺子王的地方

正在进行改造建设，工地上机器隆

隆，一点也看不到东方饺子王的影

子。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过路市
民，他们都不清楚原来的东方饺子

王去哪儿了。

随后记者在网上查找到，在烟

台东方饺子王有三个店，分别位于

芝罘区西南河路88号、开元街开元

新村附近和蓬莱市金水街12号。但

是记者在开元新村附近并没找到

东方饺子王店，附近居民也称没见

过这个店。而记者多次致电位于蓬

莱市金水街12号的东方饺子城，电

话一直没人接听。

记者在位于西南河路的东方

饺子王店开通的网上空间里看到，

该店于2009年12月14日曾在空间

里挂出题为“暂别，明年见”的通

知，通知称：“烟台东方饺子王因政

府拆迁，暂时歇业，公司新址正在

装修中，预计明年二月底之前完

工……新址开业时另行通知。”并

称承诺持有本店贵宾卡和优惠券

的消费者，届时仍可继续使用，落

款是东方饺子王。

但是14日下午，记者从工商部

门了解到，在去年进行年检的时
候，东方饺子王营业执照就已被吊

销。对于消费者手中所持有该店的

贵宾卡和优惠券，由于找不到该店

的相关负责人，工商部门也是无能

为力。

记者在网上搜索“东方饺子

王”发现，这是一家连锁店，总部

在哈尔滨。下午4点30分左右，记

者拨打了东方饺子王总部电话，

刘经理告诉记者，东方饺子王并

未在烟台开分店，烟台所谓的东

方饺子王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

“我们已注册商标了，烟台地区

开东方饺子王侵犯了我们的商

标权，也间接损害了我们的信
誉。”(奖励热心读者 李女士100

元)

消费者：东方饺子王没了

工商部门：营业执照已被吊销

饺子王总部：未在烟台开分店

本报12月14日讯(记

者 侯文强 通讯员

秋枫) 因看到网上出售
珠宝首饰的网店采取的

是货到付款方式，一未成

年人想出抢货不付款的

歪点子，从快递员手中夺

走价值7978元的金饰。记

者14日从福山区人民检察
院了解到，由于犯罪嫌疑
人属于未成年人，并且其

家属赔偿了这笔经济损

失，检察院最终做出不予

批准逮捕的决定。

在浏览网页时，刘某

发现淘宝网上有出售珠

宝首饰的网店，并且采取

货到付款的方式。刘某

说，他当时想着既然是货

到了才付款，如果骗购几

件首饰，等邮递员来送货

时，把货抢走再转手卖出

去就能挣一大笔钱。

于是刘某编造了名

叫“王涛”的虚假身份，从

网店骗购了价值7978元的

黄金首饰，并留下了邮寄

地址和联系电话。几天

后，刘某就接到了快递员

的电话。到达取货地点

后，刘某以验货为由要来

首饰反复查看，并趁快递

员不注意将金饰一把抢
走，跳上出租车逃之夭

夭。事后刘某将这些首饰

以6700元的价格卖出。

案发后，快递公司蒙

受了近8000元的经济损

失，快递员曾先生也因失

职被停职检查。最终，福

山区检察院侦查部门努

力说服了刘某父亲，其全

额赔偿了速递公司的经

济损失。考虑到刘某系未

成年人，作案动机只是出

于好奇和冒险寻求刺激

的心理，加上经济损失已
如数赔偿，检察院最终对

刘某作出了不予批准逮

捕的决定。

山坡上建围墙，居民称破坏山

体。本报见习记者 毛旭松 摄

位于西南河路的东方饺子王

店挂在网上的通知。(网页截图)






